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XX公司承诺如下：
一．自觉遵守国家有关大数据发展和管理的法律、法规和政策，积极推动大数据行业的职业道德建设和数据伦理建设。
二． 鼓励、支持开展合法、公平、有序的行业竞争，反对采用不正当手段进行行业内竞争。
三． 自觉维护大数据产业各方合作伙伴与用户的合法权益。保守用户数据隐私与商业秘密，不利用用户隐私数据从事任何与向用户作出的承诺无关的活动，不利用技术或其他优势侵犯合作伙件或用户的合法权益。
四． 自觉遵守国家有关大数据行业管理的各项规定，自觉履行大数据行业发展的自律义务：
（一）不窥视、不转让、不传播、不交易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定，以及未经用户授权的数据信息；
（二）坚决抵制行业境内外各类意图不明的数据类合作，包含但不限于业务、科研，学术与市场活动，坚决抵制”数据黑市”以及各类灰色业务；
（三）树立正确的“大数据主权观与责权观”，竖决抵制利用数据与大数据技术进行危害国家安全、经济环境与公民权益的各类非法活动，并充分利用自身大数据能力形成预防预警机制，积极发现主动汇报；
（四）坚决抵制行业内恶性竞争，遵守国家市场经济各项法律法规，遵循经济发展与商业行为规律，树立健康科学的发展观，积极开展行业内协同与合作，扶阳守正，形成合力，共同发展；
(五)引导大数据行业从业人员以及相关产业人员合法使用数据，增强数据道德意识与警愓意识，积极参加大数据行业自律性学习、政策宣讲与解读、行业指引与技术规范讲解的等活动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盖章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  期：
